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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 届 真 题 精 选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本单元《相关真题》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之《司考真题多维讲解》 

知识点：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 

行政复议是行政相对人行使行政救济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相应的，行政复

议法也是行政法中的重点法律之一，每年分值都不低。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是行政

复议法中重复率非常高的考点之一。行政复议机关指依法有权受理复议申请并审查

被复议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政机关。由于我国行政机关的结构本身比较复

杂，而大部分考生在日常生活中与行政机关接触不多，认识不深，有时候在具体案

例中很难运用法律规定确定正确的行政复议机关，这使得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可考

性很强。从下表可看出，2005 年有两道选择题涉及此考点，占该年行政法分值的

6%。2006 年有一道选择题涉及此考点，占该年行政法分值的 2.7%。06 年此考点分

值所占比例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行政法基础理论方面论述题的出现增加了行政法的

总体分值，并不能说明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不再是考试重点。而且，从近年的考题

来看，司法考试的知识点考查有越来越精确的趋势，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方面的法

律规定都比较细致，命题者很容易找到考点。因此，考生除了准确记忆相关法条外，

还应加深对我国行政组织体系的了解，否则很难做出正确判断。本知识点中，派出

机关、派出机构、授权组织和实行垂直领导的国家机关的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是难

点，必须重点掌握。 

《相关真题》 

一、李某购买中巴车从事个体客运，但未办理税务登记，且一直未缴纳税款。某

县国税局要求李某限期缴纳税款 1500 元并决定罚款 1000 元。后因李某逾期未缴

纳税款和罚款，该国税局将李某的中巴车扣押，李某不服。下列哪些说法是不正

确的？（2006 年卷二第 80 题—多选） 

A. 对缴纳税款和罚款决定，李某应当先申请复议，再提起诉讼 

B. 李某对上述三行为不服申请复议，应向某县国税局的上一级国税局申请 

C. 对扣押行为不服，李某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D. 该国税局扣押李某中巴车的措施，可以交由县交通局采取 



  
 法 观 人 二 ○ ○ 七 年 五 月  NO.1  历届真题精选  

 
 

 - 89 - 

【知 识 点】 复议前置与复议机关的确定 

【命题思路】 《税收征收管理法》本身就是经济行政法，本身就是行政法考查

的内容。尤其是与行政法有关联的地方，是司法考试的重点，也

是考生容易忽略的地方。过去行政法考过专利法、土地管理法，

希望考生多注意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部门法中与行政法有关的

知识点。 

【法条导读】 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的复议前置问题，是司法考试的重点。要注意

区分纳税争议与非纳税争议。 

【答  案】 A、D 

【分  析】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88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

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

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就是说，纳税争议，复议前置；非

纳税争议，如税务处罚、税务强制措施，可以自由选择复议或者

诉讼。什么是纳税争议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100

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纳税争议，是指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主体、征税对

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

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有

异议而发生的争议。”本题中，国税局的限期缴纳税款、罚款、扣

押等行为都不是纳税争议，不需要复议前置，故 A 项的观点错误，

C 项表述正确。 

《行政复议法》第 12 条第 2 款规定：“对海关、金融、国税、外

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

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题中，国税局是

垂直领导的，上一级国税局是复议机关。考生应注意，复议机关

的确定与是否复议前置无关。故 B 项的表述是正确的。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88 条第 3 款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

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

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

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是法条的规定。从法理上

看，行政强制执行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行政机关自己执行（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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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执行权），另一种是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无强制执行

权均可）。故 D 项错误。 

【常见错误】 陷阱①——混淆了税收征管中哪些行为要复议前置，哪些行为可

以直接起诉。 

陷阱②——没有看清要求选择错误项，而选择了正确项。 

 

二、金某因举报单位负责人贪污问题遭到殴打，于案发当日向某区公安分局某派

出所报案，但派出所久拖不理。金某向区公安分局申请复议，区公安分局以未成

立复议机构为由拒绝受理，并告知金某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下列哪些说法是正

确的？（2005 年卷二第 85 题—多选） 

A. 金某可以向某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B. 金某可以以某派出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C. 金某可以以某区公安分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D. 应当对某区公安分局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知 识 点】 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的被告 

【命题思路】 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的被告人是行政法学中非常重要

的内容，也是历年司法考试的必考点之一。本题就通过案例的形

式把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的被告结合起来加以考查。

考生在平时的复习中，在牢记法条的基础上，一定要提高实际运

用法条分析和解决案件的能力。 

【法条导读】 关于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法》第 12 条、第 13 条作了

明确的规定，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以及

《行诉解释》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考生在掌握行政复议机关时，

要注意对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复

议机关的确认问题。同样，也要明确受委托和授权的行政机关的

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被告人资格问题。 

【答  案】 A、B、C、D 

【分  析】 《行政复议法》第 12 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

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

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

复议。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

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

请行政复议。”所以，对金某对区公安分局以未成立复议机构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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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受理的行为，可以向某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A 项正确。 

《行诉解释》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

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

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

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本案中，金某因举报单位负责

人贪污问题遭到殴打，于案发当日向某区公安分局某派出所报案，

但派出所久拖不理，因此可以以某派出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B 项正确。 

《行诉解释》第 22 条规定：“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

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作出原具

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当事人对复议机关不作为不服提

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因此，对于区公安分局拒绝

受理的行为不服，金某可以以某区公安分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C 项正确。 

《行政复议法》第 34 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违反本法规定，无

正当理由不予受理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或者不按照规定转送

行政复议申请的，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

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经责令受理仍不受理或者不按照规定转送行

政复议申请，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

政处分。”本题中区公安分局拒绝受理行政复议，所以应当对某区

公安分局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D 项正确。本题的答案为 A、

B、C、D 项。 

【常见错误】 陷阱①——题目中是某区公安分局某派出所接到金某报案后派出

所久拖不理，所以认为只能向区公安分局申请行政复议，而不能

向某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陷阱②——认为派出所是区公安分局的派出机构，所以应视为区

公安分局的委托，所以本题中金某不能以某派出所为被告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特别叮咛》 

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与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都是司法考试重点，两者有相似之

处也有区别，为避免混淆，考生应对比记忆。2002 年卷二第 79 题曾同时考查这两

个知识点，该题的得分率很低，应引起广大考生的注意。另外，该考点还可能与其

他部门法的考点，如复议前置综合出题，这也是司法考试趋势之一。复议前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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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例外情形，一般在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之外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

中出现，考生应开拓视野，多多注意这些例外规定。只有将知识融会贯通，才能立

于不败之地。 

知识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它决定了司法审查

的范围，直接影响着当事人的诉权，在行政诉讼法中意义重大，同时也是司法考试

每年必考的重点。近三年来，每年都会有一两道题涉及到此知识点，其中，2004 年

有两道选择题，2005 年有两道选择题和一道案例题，2006 年有一道选择题。尤其

是在 2005 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分值占该年行政法分值的 12%，这必须引起考

生的注意！与上一考点类似，2006 年受案范围分值所占比例的降低也不能说明该考

点会淡出命题者的视野。相反，随着《行政诉讼法》修订工作的进行，行政法学界

关于受案范围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深入，这些讨论多多少少会影响命题者。

从 2007 年司法考试大纲上看，第十五章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二节应予受理的案

件中增加了“侵犯公民公平竞争权案件”、“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反倾销行政案件”

和“反补贴行政案件”四类案件，是为数不多的重要变动之一。所以，笔者估计在

今后的几年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将是必考重点，必须重点复习。 

而且，从近几年的司法考试出题趋势来看，对该知识点的考查难度逐渐增大，

一般都与案例相结合，由于考生对行政案例普遍比较陌生，再加上受案范围的相关

法律规定比较复杂且并不完善，仅仅记忆法律规定不一定有效。因此，考生要在准

确记忆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从行为标准和权力标准两方面把握相关立法精神和司法

解释。 

《相关真题》 

一、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工程保证金 30

万元。后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原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被取消，乙公司也无资金退

还甲公司，甲公司向县公安局报案称被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诈骗 30 万元。公安

机关立案后，将王某传唤到公安局，要求王某与甲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并将

扣押的乙公司和王的财产移交给甲公司后将王某释放。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2006 年卷二第 90 题—多选） 

A. 县公安局的行为有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B. 县公安局的行为属于以办理刑事案件为名插手经济纠纷，依法属于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 

C. 乙公司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县公安局行为违法并请求国家赔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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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受理 

D. 甲公司获得乙公司还款是基于两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乙公司的还款行为

有效 

 
【知 识 点】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命题思路】 区分公安机关、安全机关、海关等机关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

是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实践中，有些行政机关打着刑事侦查的

旗号介入经济纠纷，实际上采取的是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可以

对之提起行政诉讼。 

【法条导读】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所以，非具

体行政行为，一般都可以排除。公安局的司法行为，当然不属于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答  案】 B、C 

【分  析】 根据《行诉解释》第 1 条的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

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双重身份，因此，其行为也

有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两种。如何区分呢？就看有没有刑事诉讼

法的明确授权，有授权就是司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

围；没有授权就是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题中，

县公安局介入和处理两个公司之间发生经济纠纷，在《刑事诉讼

法》中没有根据，不是司法行为而是行政行为，可以对之提起行

政诉讼。故 A 项错误，B 项正确。 

乙公司的行为受到县公安局违法行为的侵害并造成了损失，具备

原告资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国家赔偿。故 C 项正确。 

至于 D 项明显错误，甲公司基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得到的利益

是无效的。 

【常见错误】 陷阱——混淆了公安机关的双重身份，不能很好地区分公安机关

的两种性质的行为。 

 
二、商务部根据中国四家公司的申请并经调查公布了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决定，认

定从 A 国进口苯酚存在倾销，有关公司倾销幅度为 6％—144％，决定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对 A 国甲公司征收 6％、乙公司征收 144％的反倾销税，期限均为 5 年。

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2004 年卷二第 76 题—多选） 

A. 甲公司可以对商务部关于倾销幅度的终裁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B. 乙公司可以对商务部征收 144％的反倾销税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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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院应当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D. 法院可以参照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规定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 

 
【知 识 点】 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的问题 

【命题思路】 随着我国加入 WTO，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的法律适用以

及程序问题越来越成为行政诉讼法的热点问题，因此该年的司法

考试就考查了这个知识点的运用。应该说，反倾销行政案件与反

补贴案件的审理程序在未来几年内还将会是司法考试的命题点所

在，建议考生认真掌握相关的法条。 

【法条导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对反倾销案件的审理作了相关的规定，考生在掌握该规定时，

要注意结合行政诉讼法的有关知识，而且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比较加以理解。

重点是要把握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范围、管辖以及法律适用等问

题。 

【答  案】 A、B、D 

【分  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 1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对下列反倾销行政行

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一）有关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

的终裁决定；（二）有关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

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故 A、B 项正确。 

该规定第 6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反倾销

的法律、行政法规，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对被诉反倾销行政行

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可见，人民法院审

理反倾销案件，参照的对象只能是国务院部门规章，并不包括地

方政府规章。故 C 项错误。第 11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

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故 D 项正确。 

【常见错误】 陷阱①——错误理解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起诉范围，认为甲公司不

能对商务部关于倾销幅度的终裁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陷阱②——对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时适用法律的问题认

识不清，认为法院可以参照地方政府的规章审查被诉的行政行为。 

《特别叮咛》 

由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复议范围都是考试重点，两者也有相似之处，为

免混淆，建议考生从从受案标准和受案范围等方面对比记忆。随着我国加入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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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些与国际贸易、反倾销、反补贴相关的司法解释，由于这些解释

的本身很具体，所以考查得很细，考生应准确记忆这些司法解释，特别是要注意这

几个知识点与涉外行政诉讼的衔接。另外，考生还应注意，WTO 的“两反一保”

中，只有某些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可诉，所有的保障措施均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之内。从历年真题上看，2003 年和 2006 年考题两次涉及到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的

区分，可见，司法考试命题者对一些可考性强的内容十分青睐，经常反复考查。当

然，近年来司法考试中未涉及的受案范围知识点也不容忽视，比如今年大纲新增的

侵犯公民公平竞争权的案件。 


